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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57      证券简称：万顺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2 

债券代码：123012      债券简称：万顺转债 

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汕头大学签订共建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

在虚假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特别提示： 

（一）本协议书为框架性协议，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

性约定，在该协议实施过程中，有关事宜尚待进一步协商、落实。 

（二）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阻隔膜材料生

产基地建设项目有重要的意义，有利于借助汕头大学的人才、技术和资源，

进一步夯实公司高阻隔膜产品的核心技术优势，加快项目产业化进度。本

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一、协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与汕头大

学签署了《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书》，决定共同建立“汕头大学—万顺股

份功能薄膜联合实验室”（以下简称“联合实验室”），联合实验室主要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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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高阻隔膜等功能薄膜的科学研究工作。 

（二）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

汕头大学是 1981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综合性大学，是教育部、广

东省、李嘉诚基金会三方共建的高等院校，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所由私人

基金会——李嘉诚基金会持续资助的公立大学，于 2015 年进入广东省高

水平大学建设行列。 

汕头大学有国家重点学科 1 个、广东省重点学科 8 个、博士后科研流

动站 5 个，设置了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岗位和“珠江学者”岗位。共有

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 个、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14 个、含一级

学科点覆盖数，有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9 个、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

权点 103 个。拥有教育部（国家级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个，广东省实验

教学示范中心 15 个，教育部 2007 年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 个，省

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0 个，广东省名牌专业 4 个，广东省重点专

业 2 个，具备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。 

汕头大学已建成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、核心技术攻关、科技成果转化

为一体的科研创新与服务体系，教学科研实验设备居国内高校的先进水

平，拥有“智能制造技术”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“病毒学与新发传染病”

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8 个，以及广东省国际科

技合作基地、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、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系列科研

平台逾 30 个，全方位服务于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，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

力。 

（三）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：汕头大学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、董



 

- 3 - 

监高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（四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

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事项属于公司董事长决策权限，无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的内容与目标 

联合实验室主要从事高阻隔膜等功能薄膜的科学研究工作。联合实验

室由公司提供科研经费、相关配套检测技术和设施，汕头大学提供参研人

员、相关配套检测技术和设施，双方通过联合技术攻关、培养人才、申请

科研项目、申报科研成果等方式，致力于将其建设成为在光学功能薄膜领

域具有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实验室。 

（二）组织管理  

联合实验室成立实验室管理委员会，以确定具体研究方向。 

1、实验室管理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，其中公司指派 3 名，汕头大

学指派 2 名。 

2、实验室管理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会议，审议实验室年度工作状况

和规划下一年度工作计划，确定研发项目或课题。 

（三）经费来源 

本协议签订后的一个月内，公司将联合实验室启动经费人民币贰拾万

元支付给汕头大学，启动经费用于项目预研、检验检测、学术交流、劳务

等费用支出。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对于经实验室管理委员会会议讨论并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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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通过的研发项目计划，由公司在项目启动前拨付所需经费，联合实验室

三年内必须开展 3—5 个项目研发，每个项目的经费 50—200 万元/年，具

体项目的实施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技术合作协议。  

（四）研究成果的归属 

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在具体项目进驻联合实验室之前由双方约

定，项目研发经费如属由公司全额拨付的，公司单独拥有联合实验室技术

成果包括专利权和使用权，汕头大学享有论文、著作权和由于公司单独拥

有项目科研成果专利权、使用权产生的应用转化效益的研发奖励，具体奖

励金额由双方具体协商。 

（五）合同的期限 

本合同有效期限三年，至 2022 年 1 月 2 日止。合作过程中如出现不

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失败或其它原因，经双方同意可提前终止该协议。合作

期满后，双方视合作情况继续或终止合作。 

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阻隔膜材料生

产基地建设项目有重要的意义，有利于借助汕头大学的人才、技术和资源，

进一步夯实公司高阻隔膜产品的核心技术优势，加快项目产业化进度，符

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。通过与汕头大学的产学研合作，有利于提升公司

在功能性薄膜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，促进公司优化、丰富功能性薄膜产品

结构，有利于培养功能膜新材料领域的人才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二）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19 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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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风险提示 

（一）本协议书为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的约定，协议所

涉及的合作事项细节，双方后续将另行协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（二）最近三年公司未签订披露战略协议。 

（三）未来三个月内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、其他持股 5%以上股东

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；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、

持股 5%以上的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 

公司与汕头大学签订的《共建联合实验室协议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汕头万顺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一月十四日 




